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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簽證之聲明書
根據各國法律規定，外國人在申請簽證的過程中，申請者必須誠實提供簽證申請所需之相關資訊及必備文件，並註明停留目的(旅遊/商務/探親訪友/文化運動/公務/醫療等)。若有為了取得簽證許可而提供任何虛假、不實等情事發生，將導致申請被拒；若申請者已取得簽證，亦將被註銷簽證，並擔負法律責任。本人聲明：簽證申請表格上的簽名確為本人所簽及下列『旅客基本資料表』所填之所有資料正確無誤，且簽名表示已明瞭申請簽證的過程中提供虛假及不實之資料所將衍生之結果。並同意授權雄獅旅遊代為申請簽證事宜。                        

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
美國ESTA電子旅遊許可旅客基本資料表
★請注意如果符合下列情況之旅客，不適用ESTA免簽範圍，必須申請美國非移民簽證

  ◎赴美目的非B1/B2簽證所允許的洽商或觀光，包括：

• 欲在美國工作者（無論有給職或無給職），包括新聞與媒體工作者、寄宿幫傭、實習生、音樂家、以及其他特定職種。

• 欲在美國求學（F簽證）或參加交換訪客計劃者（J簽證）。

• 前往其他國家而途中需要過境美國的空勤或航海組員(C1/D簽證) 。
• 以私家飛機或私人遊艇入境美國者。

• 欲在美洽商或觀光超過90日者。

• 曾被拒絕ESTA授權許可，或有其他違反移民法事項者。
  ◎依免簽證計畫（VWP）增強安全措施相關規定，倘有以下任一情況不適用ESTA免簽範圍，
  不得以ESTA免簽方式進入美國，請逕向美國在台協會申辦簽證入境或主動與其聯繫洽詢：
•曾於2011年3月1日以後前往伊朗、伊拉克、利比亞、北韓、索馬利亞、蘇丹、敘利亞、葉門、古巴。
•具有伊朗、伊拉克、北韓、蘇丹、敘利亞、、古巴6國之雙重國籍者。
•上述不適用ESTA免簽證範圍之旅客中，若有豁免Exception或免除適用Waiver情形者，可透過ESTA提出申請豁免Exception及免除適用Waiver，經個案審核，續用ESTA免簽入境美國。

★由您本人或指定第三者代您提供的所有資訊必須真實、正確。電子旅遊許可隨時出於任何原因而被撤消，例如影響資格條件的新資訊。若您明知故犯地在您本人或其他人代您送出的電子旅遊許可申請中作出重大不實、虛假或詐欺陳述或聲明，您可能會受到行政或刑事處罰。
請注意：即使已獲得ESTA電子旅遊許可核准，請務必在入境美國前，

再次線上確認ESTA電子旅遊許可狀態有沒有變動，網址 esta.cbp.dhs.gov 。
★是否還有有效期的ESTA？    (ESTA有效期通常為兩年，如果重新換發新的護照，或旅客更改了姓名，或旅客更改了性別，或旅客的國籍發生變更；或旅客以前對任何要求回答「是」或 「否」的ESTA申請問題的回答所依據之情形已發生變更才需重新辦理) 

□是 ，如果是，請確認是否要重新付費辦理ESTA? □要、□不要 

□否 
以下資料務必以中英文正楷書寫清楚，
如未能提供英文部分，均以一般翻譯協助填表

申請人資料   

申請人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問護照效期是否為兩年以上? 
  □是 - 旅遊許可(ESTA)的有效期通常為兩年
  □否 - 護照不足兩年效期，ESTA效期到您的護照到期日為止，
        請問 □ 要繼續辦理ESTA；□先重辦理護照後再辦理ESTA 
＊出生城市：______    ________  ____       ＊出生國：______        _____        ____ 
＊目前是否為其他國家之公民或國民？ □否 、□是
如果是，請提供 公民身分國家／國籍                           ，
如何取得該國之公民身份／國籍？□經出生、□經父母、□歸化、□其他                         
＊曾經是否為其他國家之公民或國民？ □否 、□是
如果是，請提供 公民身分國家／國籍                    
請問成為此國家公民或國民的時間        日 /        月 /         年

請問放棄此國家公民或國民的時間        日 /        月 /         年
＊是否有任何其他姓名或別名 (例如 舊護照、舊簽證、護照資料頁別名、加簽頁別名 等)？ 
□否 、□是
如果是，請提供 其他姓名/別名
中英文姓氏                         、中英文名字                                                 
＊是否曾持有其他國家所簽發之護照或身分證？ □否 、□是
如果是，請問是曾持有 □護照 、 □身分證 

簽發國家                    證件號碼                     證件效期截止年份                
＊中英文連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連絡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提供社群媒體資訊？ 與您的網路身分有關得資料，包含與他人合作、分享資料，並與他人交流所使用的各種線上平台、應用程式及網站(包含Facebook、Google+、Twitter、YouTube、Instagram、QQ等)，及和這些帳號有關之社群媒體英文識別碼(例如用戶名稱、操作名稱、螢幕顯示名或其他識別碼)
□提供 提供商／平台                    及社群媒體英文識別碼                             、
       提供商／平台                    及社群媒體英文識別碼                             、
□不提供社群媒體資訊 、 □申請者沒有社群媒體 
＊是否為CBP GLOBAL ENTRY全球入境計畫之會員？ □否 、□是
如果是，請提供  會員號碼                      
＊父母名字(包含親生父母、養父母、繼父母或監護人的姓名)
  父親 中英文姓氏                                                                       
       中英文名字                                                                       
  母親 中英文姓氏                                                                       
       中英文名字                                                                       
就業資訊 (提供現在工作資料，如果現在沒有工作，請填前份工作資料)

＊職稱：中英文職稱：                                                                    

        □待業、 □學齡前兒童、 □家庭主婦、 □退休
＊現在/前份公司或學校的中英文名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或學校中英文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或學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旅遊資訊

＊前往美國是否因為過境到另一個國家？ □否 、□是
如果否，請提供 美國聯絡人資料(沒有美國聯絡人，請填寫您將暫住的地點 (例如酒店) 的名稱、地址和電話號碼) 美國聯絡人或 飯店英文名字：                                                   
美國聯絡人或 飯店英文地址：                                                               
                 英文城市：_________                   英文州別：_________                 

美國聯絡人或 飯店電話：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緊急聯絡人資訊 □ 不提供緊急連絡人
＊緊急聯絡人：中英文姓氏                                                                
              中英文名字                                                                
＊電話號碼：國碼 ___________號碼 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符合資格問題
1) 是否患有身體或心理障礙；或為濫用藥物或上癮人士；或現在有以下任何疾病？ 
□否 、□是
˙霍亂  ˙白喉  ˙傳染性肺結核  ˙瘟疫  ˙天花  ˙黃熱病  
˙病毒性出血熱(包括埃博拉、拉薩、瑪律堡、克里米亞-剛果) 
˙能夠傳染給他人並可能導致死亡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疾病
（根據《公共衛生服務法》第361（b）條規定傳染病）
2) 是否曾經因導致嚴重損害財物、或對他人或政府當局造成嚴重傷害而被逮捕或定罪？ 
□否 、□是
3) 是否曾經違反任何關於持有、使用或銷售非法藥物之法律規定？ 
□否 、□是
4) 是否試圖從事或曾經從事過恐怖、間諜、破壞或種族滅絕活動？ 
□否 、□是
5) 是否曾經犯過詐欺或不實代表自己或他人以取得、或協助他人取得簽證或入美？ 
□否 、□是
6) 目前是否在美尋求就業機會或您是否之前在美未經美國政府事前許可在美工作？ 
□否 、□是
7) 是否曾經以現有或以前的護照申請美國簽證遭拒簽過，或是否曾經被拒絕入境美國或於美國入境關口撤銷入境之申請？ 
□否 、□是
如果是，請提供 何時​​​​​​​​​​ __    ___  ___ _    __  何處 __          __ __  ___     
(曾經申請美國簽證被拒絕，或在美國入境口岸被拒絕進入美國或取消進入美國的申請者，此次申請ESTA 或者入境海關時，被拒絕的可能性仍很大。) 

8) 是否曾經在美滯留時間 超過美國政府給您之入境許可時間？ 
□否 、□是
9) 是否於2011年3月1日或之後曾前往或身處伊朗、伊拉克、利比亞、北韓、索馬利亞、蘇丹、敘利亞、葉門 或 古巴 的旅客？
□否 、□是
如果是，請提供
＊曾去過哪個國家？ 
□伊朗、 □伊拉克、 □利比亞、 □北韓、 □索馬利亞 、□蘇丹、 □敘利亞、 □葉門、 □古巴
＊停留時間為             年份           月份 到            年份          月份

＊主要目的：
□以觀光客身分前往(渡假)、 
□個人旅遊或探親(包括緊急事件)、 
□商務／公務目的、 
□履行Visa Waiver Program國家之政府全職員工官方職責、 
□在Visa Waiver Program國家的武裝部隊中服兵役、 
□以記者身份進行工作、
□代表人道主義或國際非政府組織參與人道救援、 
□履行代表國際組織或地區性(多邊或政府間)組織之官方職責、 
□履行代表地方政府或VWP國政府機關之官方職責、 
□於學術機構就學、 
□參加專業交流或會議、 
□參與文化交流計畫、 
□其他(請說明)                                                    
免責聲明：所有尋求根據Visa豁免計劃欲入境美國之旅客必須於登機前使用本系統獲取電子旅行授權。

如您的電子旅行授權經批准，它只是表示您符合資格並可以繼續前往美國，但並不保證您可以根據Visa Waiver Program入境美國。經入境美國後，您在入境關口處需接受海關和邊境保護局官員的檢查。該名官員還是可以根據Visa Waiver Program或根據美國法律以任何理由決定您不得入境美國。

如果您不符合旅行授權許可資格並不會影響您去申請簽證的權利。

所有由您，或代表您的第三方所提供的資料必須真實正確。電子旅行授權可能隨時以任何原因遭到撤銷，某些新的信息出現影響到您的資格。如您在由您或由代表您的第三方所提交的電子旅行授權許可申請內部作出的重大虛假，虛構，或欺詐欺負聲明，您將受行政或刑事處罰。

警告：一旦根據簽證豁免計劃（VWP）向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申請入境美國後，如允許許可，您不可以在美國工作或入校求學；或代表海外媒體在美國工作。同時您也不得申請： 1）變更非移民身份，2）延期居留或或3）調整為臨時或永久居民之身份，除非根據《移民與國籍法》第245（c）（4）節符合資格外。違反這些條款者將遭到破壞遷返。

棄權聲明：我已閱讀並瞭解， 茲此，本人經 ESTA 取得之旅行授權許可期間，本人放棄對 United State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員所作出入境許可之決定提出複審與上訴，以及根據 Visa Waiver Program 入境申請所導致任何遷返行動提出抗辯之權利，申請庇護者除外。
除上述權利放棄聲明外，根據 Visa Waiver Program 每份入境美國的條件，本人同意抵美程序期間提交生物識別鑒定（包括指紋及照片）將再度確定放棄對 United State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官員所作出入境許可之決定提出複審與上訴，以及根據 Visa Waiver Program 因入境申請所導致任何遣返行動提出抗辯之權利，但申請庇護者除外。

聲明保證：本人，即為申請人，茲此聲明保證本人已閱讀、或已讀給本人，於此申請內的所有問題及聲明，並且瞭解本申請內的所有問題及聲明。本人竭盡所知所信，於本申請中所給予之回答及資料乃為真實且正確。
★美國ESTA電子旅遊許可核准後，請務必注意一下狀況，以避免申請者無法入境美國
1.確認ESTA電子旅遊許可核准上的資料正確無誤；

2.請務必至ESTA系統修改申請者的有效的電子郵件地址，

因ESTA申請狀態的更動通知將發送到此電子郵件地址，

如未修改電子郵件地址，ESTA申請狀態有變動 (如旅遊許授權被取消)將無法收到通知；

3. 請於每次入境美國前，至ESTA系統確認ESTA最新狀態，是否為『授權許可已批准』。
＊ESTA系統 https://esta.cbp.dhs.gov/esta/
申請者同意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業務員檢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25.10.13版







